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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決標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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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之認定原則異質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之認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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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宜採最低標？採最有利標？不宜採最低標？採最有利標？
◆◆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停止適用）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停止適用）
◆◆異質工程採購認定原則（停止適用）異質工程採購認定原則（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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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點

機關規劃辦理最有利標，應先逐案檢討確有不宜採最低標而
宜採最有利標決標之具體事實及理由，簽報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且報經上級機關核准後，方得辦理。

◆第3點
已訂有明確規格之採購，或不熟悉最有利標作業規定之機關

，均不宜採最有利標決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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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停止適用）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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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質工程採購認定原則（停止適用）異質工程採購認定原則（停止適用）
二、異質工程採購，得就下列事項判定：

技術、品質、功能、管理、商業條款、過去履約績效、價
格、財務計畫、其他與工程採購之功能或效益相關之事項。

前項各款所列於廠商履約結果差異項目愈多者，異質程度
較大；差異項目愈少者，異質程度較小。例如工程採購之施
工圖說及規範明確，按圖施工者，在技術、品質、功能、商
業條款等項差異性不大，如僅因廠商管理或過去履約績效有
差異，屬異質程度較小者。

◆公共工程履歷應用於政府採購作業參考手冊(103.06.30)
異質項目較少或程度差異較小者，宜採異質最低標決標而

不宜採最有利標決標。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案例案例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高雄港11-12號碼頭及光
榮碼頭區域)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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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經費：19 億元

 基地面積：約2公頃

 建蔽率 26.32 %，容積率 145.51 %

 工程規模：地上8層、地下1層，高度約40公尺

 總樓地板面積：約 37,000 m2

 設計藏書量：100萬冊

 103年11月完工啟用、 104年1月1日正式營運

 設計目標：

（1）滿足市民文化需求
（2）創造經典閱讀空間
（3）建構複合式現代圖書館
（4）提供兒童學習空間
（5）配合高雄市亞洲新灣區計畫形塑文創建築
新地標

高雄市立圖書館總館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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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特色：
採用獨特的「鋼構懸吊式建築」，如此大規模的懸吊式建築

不只是國內首例，在世界上也不常見。「鋼構懸吊式結
構」雖然在工程上較為特殊複雜，但是卻能夠有效減少
柱子的大小，讓室內空間更為明亮、視覺更為通透，閱
覽環境也極為舒適，市圖總館堪稱是一座針對讀者需求
優先考量的新時代建築。

 主要空間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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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樓 屋頂花園

8樓 行政區、國際會廳（演講廳）/448席位、華立廳（多功能
會議廳）/100席

7樓 一般閱覽、書庫 / 書籍典藏、際會廳（演講廳）/448席位

6樓 一般閱覽、書庫 / 書籍典藏、「館中樹、連天井」

5樓 多元文化、參考資料、留學資料、南區資源中心、青少年
資料

4樓 多媒體資料、高雄書、資訊檢索、視障資料、語言學習、
無線上網

3樓 主入口、服務台、感恩樹、新書/熱門書、館藏檢索、期
刊、樂齡資料

2樓 複合空間

1樓 開放空間、半戶外廣場

B1 國際繪本中心、小劇場、停車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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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外表演空間（至少12000席）
大型室內表演空間（至少3500席）
小型室內表演空間（200~1000席8間）
流行音樂展示區
流行音樂產業社群空間（育成中心）
海洋文化展示中心 （四個常設主題展示區）
音樂藝術與海洋科技文創產專區
河港航運停泊碼頭及旅運服務

 總經費：50 億元

 基地面積：約11.48公頃

 建蔽率 60 %，容積率 490 %

 總樓地板面積：約 72,000 m2

 工程期程：
第1標於103年3月20日開工， 106年6月8日完工

第2標於104年8月15日開工， 預計108年1月完工

 文化設施：

海洋文化及流行音樂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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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配置基地配置——願景模擬圖願景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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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方式：
建物造型特殊、施工

技術及施工界面複雜，
結構體及帷幕牆組立精
度要求高，且內部裝修
、舞台設備、聲學環控
、影視音響設備及特殊
空調設備等，都需具備
統籌整合技術能力及相
當實績經驗，由不同廠
商承攬將具明顯差異，
工程決標方式建議採異
質最有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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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決標之政策近期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決標之政策

105年5月20日新政府上任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工程會105年7月29日工程企字第10500239540號函
◆ 「機關異質採購最低標作業須知」、「機關異質採購最有
利標作業須知」、「政府採購決標方式一覽表」、「政府採
購決標方式認定原則」、「異質工程採購認定原則」、異質
最低標作業程序重點摘要及流程圖、異質最有利標作業程序
重點摘要及流程圖，自即日停止適用。

◆ 由機關本於權責依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6條及參酌最有利標
評選辦法第5條認定個案採購異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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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決標之政策近期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決標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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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會105年9月23日工程企字第10500305770號函
◆為遴選有履約能力之優勝廠商參與國家建設，提升公共工程

品質及進度，並解決最低標決標衍生之工程延宕、採購爭議
等問題，工程會鼓勵機關透過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採購。

◆工程會為協助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辦理巨額工程採購，
採最有利標決標，選擇有履約能力之優質廠商，以提升採購
效率及品質，特訂定「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
業要點」。

◆工程會為推動各機關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妥適辦理採購，建立
審查制度，落實源頭管理，以提升採購效率及功能，特訂定
「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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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決標之政策近期工程會推動最有利標決標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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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點

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定，綜合
考量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技術規格、施工方法、進
度、品質、界面管理等事項於不同廠商間之差異，不宜採
最低標決標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

前項工程採購採最低標決標者，應於招標前分析如何確
保廠商具備履約能力、工程品質及進度，並於招標文件妥
為訂定相關規定。

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應於招標前提報機關成立之
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19

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註：採購審查小組詳「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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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點

機關為評選最有利標所成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其委員
名單，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六條規定，於招標文
件中公告全體委員名單。

前項委員，應遴選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公正客
觀且操守良好者。其自政府電子採購網之專家學者建議名
單資料庫遴選外聘委員者，應查察其專長內容與採購案之
相關性，避免以電腦或人工隨機方式遴選。

機關應告知委員依據法令，本於專業及良知，公正執行
職務，不為及不受任何請託或關說。

20

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註：採購評選委員會詳「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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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點

招標文件所定評選項目，應依個案特性擇定下列事項：(略)

◆第5點
為鼓勵廠商投標，機關應就個案情形考量於招標文件明定經

評選達一定分數或名次之未獲選廠商，發給一定金額之獎
勵金。

◆第6點
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依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三項規定須報上

級機關核准者，得彙整數個採購案，一次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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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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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點

各採購稽核小組及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對於採最低標決標之巨
額工程採購，發現其未訂定與履約能力有關之投標廠商資
格、決標標價偏低、履約進度明顯落後或大幅變更契約者
，應加強稽核、查核。

◆第8點
財物、勞務採購及未達巨額之工程採購，得準用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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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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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點

各機關應視個案或通案需要成立採購審查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組)，其任務為協助審查下列事項：採購需求及經費、招標
方式、決標原則、採購策略、招標文件、爭議處理、底價
審查、標價偏低情形檢討、其他與採購有關之必要事項等
９項。

23

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註：
一、除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應依「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
標作業要點」於招標前提報本小組審查外，其他情形由各機關依實際需
要，決定是否成立。
二、本小組成立時機視審查事項而定，例如爭議處理，可於爭議發生後
成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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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標作業程序最有利標作業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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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報上級機關核准
依最低標
等相關規
定辦理

是

成立採購審查小組
並審查決標原則

否

成立評選委員會
及工作小組

採最有利標決標

公開招標

1. 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
點第２點第３項

2.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2點

採購法或其子法規定

政府採購法第56條第3項

1.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2條及第8條
2.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

點第3點第1項

政府採購法第19條、第52條第1項第3款

最有利標作業程序（最有利標作業程序（1/21/2））

（接續下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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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法或其子法規定

最有利標作業程序（最有利標作業程序（2/22/2））

（接續上一頁）

開標

評選結果簽機關首長或其
授權人員核定

決標程序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

政府採購法第48條

政府採購法第56條第1項

工程會97年9月16日工程企字第
09700385670號函

資格審查

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

評選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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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最有利標作業簽辦文件範例機關辦理最有利標作業簽辦文件範例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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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利標作業規定與執行經驗最有利標作業規定與執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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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新建工程（建築部分）

◆工程預算：465,590,764元

◆辦理情形：106年4月14日決標、6月20日開工，預定108年7月完工。

29

案例分享案例分享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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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室

中醫醫院

停車場

衛生局

民生醫院

凱旋醫院

 工程內容：拆除衛生局既有建物後，興建地下2層地上10層建物1棟

 工程預算：465,590,764元

 決標金額：462,000,000元

 履約期限：680日曆天

 各層用途：

1F~3F：中醫醫院、衛生局所屬機關

辦公室

4F~6F：民生醫院長期照護之家

7F~9F：凱旋醫院長期照護與康復之家

10F：會議室。

 總樓地板面積：21,642㎡

 建築面積：2,111 ㎡

工程概要工程概要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

1.「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第2點第1
項規定：「機關辦理巨額工程採購，依本法第五十二條規
定，綜合考量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技術規格、施工
方法、進度、品質、界面管理等事項於不同廠商間之差異
，不宜採最低標決標者，以採最有利標決標為原則。」

2. 「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第2點第3
項規定：「巨額工程採購之決標原則，應於招標前提報機
關成立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 」

32

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1/51/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
由技術服務廠商逐項評估廠商履約能力、工作項目、技術規
格、施工方法、進度、品質、界面管理等事項於不同廠商間
之差異，以及是否不宜採最低標決標，並提報採購審查小組
審查決標原則。

33

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2/52/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

1.第3點第1項規定：「本小組置委員五人至十五人，其中召
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人，……；其餘委員由機關首
長就本機關內或其他機關具專業能力之人員派兼之，並得
遴選專家、學者聘兼之。 」

2.第4點第1項規定：「本小組得依個案或通案需要召開會議
，…... 」

3.第7點第1項規定：「本小組如係依個案需要成立者，於完
成審查事宜且無待處理事項後解散，…... 」

34

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3/53/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
1.採購審查小組置委員五人，召集人1人、副召集人1人、其

餘委員３人由本機關內具專業能力之人員派兼之（設計承
辦單位、施工承辦單位、 採購承辦單位）。

2.採購審查小組採個案召開會議，並於完成決標原則之審查
後解散。

35

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4/54/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
3. 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之會議程序如下：
(1)確認委員出席人數
「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4點第2項規定「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2)主辦單位報告
提請委員知悉「審查小組任務」、「委員、列席人員及工作人員，應行迴避或辭職、保密
、不得參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協助投標廠商等事項」，詳機關採購審查
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2點、第8點規定。

(3)決標原則審查及討論
「機關採購審查小組設置及作業要點」第4點第2項規定「本小組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36

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成立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決標原則（5/55/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

政府採購法第56條第3項規定：「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
應先報經上級機關核准。」

◆執行作法：

1.決標原則經採購審查小組審查，採最有利標決標方式辦理
。

2.將採購審查小組審查結果（如會議紀錄）報請上級機關核
准。

簽辦範例：工程會首頁 > 法令規章 > 政府採購法規 > 招標文件案例 > 機關辦理
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 適用最有利標

37

簽報上級機關核准簽報上級機關核准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

1.「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2條規定：「機關為辦理下列
事項，應就各該採購案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二、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評定最有利標或向機關首
長建議最有利標。 」

2.「機關巨額工程採購採最有利標決標作業要點」第3點第1項
規定：「機關為評選最有利標所成立之採購評選委員會，其委
員名單，依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六條規定，於招標文件
中公告全體委員名單。 」

38

成立評選委員會（成立評選委員會（1/41/4））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

3.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第1項規定：「本委員會
置委員五人至十七人，就具有與採購案相關專門知識之人員派
兼或聘兼之，其中外聘專家、學者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4.「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7條規定：
第1項：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綜理評選事宜；副召集人一人

，襄助召集人處理評選事宜。
第2項：召集人、副召集人均為委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指定委員擔任，或由委員互選產生之；召集人由機關內部人員
擔任者，應由一級主管以上人員任之。

39

成立評選委員會（成立評選委員會（2/42/4））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

1. 招標前成立評選委員會。
◆評選委員建議名單：政府電子採購網> 政府採購 > 準備招標 > 遴選評選委員

◆工程會97年8月5日工程企字第09700319460號函(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施
一覽表)

2.評選委員會置委員9人，內派委員３人，外聘委員６人（依各
類科專長為建築工程3名、土木工程2名及營建管理1名）。

簽辦範例：工程會首頁 > 法令規章 > 政府採購法規 > 招標文件案例 > 機關辦理最有
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 適用最有利標 40

成立評選委員會（成立評選委員會（3/43/4））

作業 保密措施

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評選委員建議名單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核定時，簽辦公文註明為密件，並置於密件專
用封套內。必要時，由承辦人以親持密件處
理。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

3. 派兼或聘兼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工程會97年8月5日工程企字第09700319460號函(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
施一覽表)

◆工程會97年8月5日工程企字第09700185580號函(請各機關於成立採購評選委員會
通知委員派兼或聘兼事宜時，將「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一併附於通知書中)

4. 於招標文件（廠商評選辦法）中公告全體委員名單
41

成立評選委員會（成立評選委員會（4/44/4））

作業 保密措施

派兼或聘兼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1. 由專人依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所核定之遴
聘（派）順序，辦理聯繫及徵詢意願作業。

2. 如發函予派兼或聘兼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
全體評選委員名單不於招標文件中公開者，
則以密件發函，對各委員分繕發文。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

「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8條第1項規定：「機關應於本
委員會成立時，一併成立三人以上之工作小組，協助本委員會
辦理與評選有關之作業，其成員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指定
機關人員或專業人士擔任，且至少應有一人具有採購專業人員
資格。 」

◆執行作法：

依規定成立4人工作小組，其中1人具有採購專業人員資格。

簽辦範例：工程會首頁 > 法令規章 > 政府採購法規 > 招標文件案例 > 機關辦理最有
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 適用最有利標 42

成立工作小組成立工作小組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招標文件載明事項招標文件載明事項

◇依據「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4條規定

機關採最有利標決標者，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應於招標文件載明下列
事項：

一、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之最有利標為得標廠商。

二、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其有子項者，亦應載明。

三、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

四、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協商及評選之對象。

五、得採行協商措施者，協商時得更改之項目。

六、有應予淘汰或不予評比之情形者，其情形。

七、投標文件有依評選項目分別標示及編頁之必要者，其情形。

八、其他必要事項。 43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1/71/7））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
◆執行作法：

44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2/72/7））

評分項目 重點摘要 配分

施工計畫及關鍵課
題與因應對策

對本工程之瞭解、各分項工程之施工方法與程序、介面整合、完工
驗收、測試運轉及施工動線等施工計畫。本工程關鍵課題之施工及
營運維護計畫等。主要材料及設備選用及安排計畫等。

35

品質管理及安衛計
畫

品質管理計畫。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理計畫(含緊急事故應變處
理) 。

10

價格合理性 廠商總標價及其組成之正確性、完整性及合理性。 20

履約能力與過去履
約績效

廠商近五年內完成與本工程規模相當、性質類似之具代表性完工工
程實績(廠商應自行至工程會網站列附「廠商承攬公共工程履歷」
供機關檢視比對) ；廠商營業項目、信譽、財務、組織成員(包含預
定參與本案之施工團隊組織架構)學經歷與相關專業證照、能力、
人力派遣計畫、資源調度。

20

廠商承諾給付機關
情形

期程管理計畫及承諾(包括可提昇施工安全並縮短工期之安排及合
理性說明及承諾)。
保固與維護管理計畫及承諾(延長維修保固期限等之承諾)。

10

簡報與答詢 簡報清晰程度，對委員問題之掌握及答詢切題程度。 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主要材料及設備選用及安排計畫主要材料及設備選用及安排計畫
◆執行作法：

45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3/73/7））

項目 主要建材、設備 投標廠商提具資料
廠牌、型號等

1 鋼筋 ○○○、○○○、○○○

2 預拌混凝土 ○○○、○○○、○○○

3 鋁門窗 ○○○、○○○、○○○

4 水性水泥漆 ○○○、○○○、○○○

1. 各材料設備至少提具一家(種)廠牌資料，不得空白。投標廠商所填內容須符合本工
程設計準則及施工規範等相關規定，並無礙於系統功能之運作，且應詳細考慮該
材料設備之可取得性。

2. 投標廠商所提具各項材料設備之廠牌資料，列為得標後契約文件之ㄧ部分，除經
機關同意外，不得任意更改。

3. 投標廠商所提擬用廠牌、型號或規格等，若不符合本工程設計準則及施工規範等
相關規定，未來進場施作前，仍需依本工程設計準則及施工規範等相關規定，重
提廠牌、型號或規格送審。

4. 本表附於服務建議書之附件。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評選項目及評審標準----廠商承諾給付機關情形廠商承諾給付機關情形
◆執行作法：

46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4/74/7））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
◆執行作法：
1.評比方式：採序位法評比，價格納入評比。

2.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三
位四捨五入），未達80分者不得列為決標對象。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
分均未達80分時，則最有利標從缺並廢標。

◆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6條：「評定最有利標涉及評分者，招標文件應載明下列事項
：……二、總滿分及其合格分數，或各評選項目之合格分數。 三、總評分不合格者，
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最有利標。」

47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5/75/7））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
◆執行作法：
3.評選委員於各評選項目之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廠商之

序位，平均總評分在80分以上之序位第一（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
如標價合理，無浪費公帑情形，且經出席評選委員過半數之決定者為
最有利標。

◆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5條：「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標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明於
招標文件：一、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且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
有利標。…… 」

◆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6條：「評定最有利標涉及評分者，招標文件應載明下列事項：……二、
總滿分及其合格分數，或各評選項目之合格分數。 三、總評分不合格者，不得作為協商對象或
最有利標。」

48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6/76/7））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評定最有利標之方式
◆執行作法：
4.  序位第一之廠商有2家以上相同，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決定最有利

標之方式為，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得分
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但其綜合評選次數已達政府採購法第56條規
定之3次限制者，逕行抽籤決定之。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5條：「採序位法評定最有利標者，應依下列方式之一辦理，並載明於招
標文件：一、價格納入評比，以序位第一，且經機關首長或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者為最有
利標。…… 」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5條之1：「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三款評定最有利標，序位第一之廠
商有二家以上，且均得為決標對象時，得以下列方式之一決定最有利標廠商。但其綜合評選次
數已達本法第五十六條規定之三次限制者，逕行抽籤決定之。
一、對序位合計值相同廠商再行綜合評選一次，以序位合計值最低者決標。綜合評選後之序

位合計值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二、擇配分最高之評選項目之得分合計值較高者決標。得分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三、擇獲得評選委員評定序位第一較多者決標；仍相同者，抽籤決定之。」 49

公開招標（公開招標（7/77/7））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

1.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3條規定
機關成立之工作小組應依據評選項目或本委員會指定之項目，就

受評廠商資料擬具初審意見，載明下列事項，連同廠商資料送
本委員會供評選參考：

一、採購案名稱。
二、工作小組人員姓名、職稱及專長。
三、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文件規定。
四、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目之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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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1/21/2））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
2.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 」第7條第1項規定：「工作小組

擬具初審意見及本委員會審查、議決等評選作業，以記名方式
秘密為之為原則。」

簽辦範例：工程會首頁 > 法令規章 > 政府採購法規 > 招標文件案例 > 機關辦理最有
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 適用最有利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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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工作小組擬具初審意見（2/22/2））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

1. 評選會議前寄送廠商投標文件予評選委員。
◆工程會97年8月5日工程企字第09700319460號函(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
施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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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前置作業（評選會議前置作業（1/21/2））

作業 保密措施

廠商投標文件之保密

機關如將廠商投標文件於評選前函送評選委員
審閱，公函註明為密件，對各委員分繕發文，
並載明下列評選委員應配合事項：
1.評選委員對於廠商投標文件內容及所知悉之
招標資訊，應予保密，且不得與廠商私下接洽
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2.廠商之投標文件，評選委員出席會議時攜
回，評選後機關應收回保存。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

2. 通知委員召開採購評選委員會議。
◆工程會97年8月5日工程企字第09700319460號函(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措
施一覽表)

3. 通知廠商出席採購評選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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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前置作業（評選會議前置作業（2/22/2））

作業 保密措施

採購評選委員會議

開會通知單及會議紀錄註明為密件，對各委員
分繕發文，並載明下列事項：
1.評選委員對於所知悉之資訊，應予保密，且
不得與廠商私下接洽與該採購案有關之事務。
2.評選委員對於受評廠商之投標文件內容及資
料，應保守秘密，不得挪作他用。評選後亦
同。

簽辦範例：工程會首頁 > 法令規章 > 政府採購法規 > 招標文件案例 > 機關辦理
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 適用最有利標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會議程序）：
1. 確定委員出席人數是否達法定開會人數。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第1項規定：「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家、學者人數應至少
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

2.確認委員已知悉「採購評選委員會委員須知」內容，且無應
辭職或予以解聘之情形。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14條規定：「本委員會委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即辭職或
予以解聘： （略）」

3.主辦單位報告、受評廠商抽籤。

4.工作小組初審意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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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評選會議（1/51/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會議程序）：
5.評選委員意見交換及討論。

6.受評廠商簡報及答覆委員問題。

7. 評選委員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
，逐項討論並進行評分作業。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之1第1項規定：「委員辦理評選，應於機關備
具之評分（比）表逐項載明各受評廠商之評分或序位，並簽名或蓋章。」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0條第3項規定：「各出席委員之評分或序位評比表，除法令
另有規定外，應保守秘密，不得申請閱覽、抄寫、複印或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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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評選會議（2/52/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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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評選會議（3/53/5））

<正面> <背面>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會議程序）：
8.計算評分/序位及結果統計，製作總表。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之1第2項規定：「機關於委員評選後，應彙
整製作總表，載明下列事項，由參與評選全體委員簽名或蓋章。其內容有修正者，
應經修正人員簽名或蓋章：（略）」

◆ 最有利標評選辦法第20條第2項規定：「評選委員會之會議紀錄及機關於委員評
選後彙總製作之總表，除涉及個別廠商之商業機密者外，投標廠商並得申請閱覽、
抄寫、複印或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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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評選會議（4/54/5））

簽辦範例：工程會首頁 > 法令規章 > 政府採購法規 > 招標文件案例 > 機關辦理
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 適用最有利標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執行作法（會議程序）：
9.確認並宣佈評選結果（如有明顯差異應提交委員會議決或複

評） 。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3條之1第2項規定：「本委員會或個別委員評選結
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異時，應由本委員會或該個別委員敘明理由，並列入會議
紀錄。」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6條第2項規定：「不同委員之評選結果有明顯差
異時，召集人應提交本委員會議決或依本委員會決議辦理複評。複評結果仍有明顯
差異時，由本委員會決議之。」

◆ 「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規則」第9條第1項規定：「本委員會會議，應有委員總額
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其決議應經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中之外聘專
家、學者人數應至少二人且不得少於出席人數之三分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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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會議（評選會議（5/55/5））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最有利標作業手冊」第肆章、第五節規定
(三) 採購評選委員會辦理廠商評選，應就各評選項目、受評廠商

資料及工作小組初審意見，逐項討論後為之。評選結果應簽報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六) 招標文件應載明最有利標或評選優勝廠商，係由採購評選委
員會過半數決定，或由該委員會提具建議名單交由機關首長決
定。如已訂定由評選委員會過半數之決定評定者，則機關首長
不得變更該評選結果。

◆ 「機關異質採購最有利標作業須知」第6點後段規定：「評選結果應簽報機關首長或
其授權人員核定。」(105年7月29日 停止適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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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選結果簽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評選結果簽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簽辦範例：工程會首頁 > 法令規章 > 政府採購法規 > 招標文件案例 > 機關辦理
最有利標簽辦文件範例 > 適用最有利標

高雄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construction office  Bureau of Public Works

◇依據：工程會97年9月16日工程企字第09700385670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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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程序決標程序


